
 

独立董事 

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陈星辉、杨继瑞先生作为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在

此公开声明： 

一、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和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情

况的独立意见 

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

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们本着

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

则对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方欠款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检查和落实，对公

司进行了必要地核查和讯问后，根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2011

年度财务报告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   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生新的担保事项。 

以前发生并延续到本报告期的公司为原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其非

关联方担保余额累计达4863.49万元；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已根据经深

圳中院批准之《重整计划》确定的受偿金额和方式清偿了上述债务。

报告期末，公司担保余额为零。 

我们将督促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[2003]56号文件精

神要求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防范新的对外担保风险，保证公司广大

股东利益不受损害。 



 

（二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截止报告期末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

况见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关联方名称 占用性质 
期初占用 

资金余额 

报告期内 

占用累计 

发生金额 

报告期内 

偿还累计 

发生金额 

2011 年年末 

占用资金余额 

四川大地酒业

发展有限公司 
非经营性占用 97.37 0 97.37 0 

当年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

占用情况的原因、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采

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

为保证公司资金安全及日常管理的正常费

用，本公司借用关联方的银行账户，该款

项专款专用，本公司定期核对帐务，并可

随时调动资金，严格控制该关联方及大股

东完全不得使用。该关联方并未形成实质

占用。 

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、

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

通过破产重整执行，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

完毕，公司的银行账户已恢复正常使用,

该资金代管情况已彻底解决。 

我们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有关规

定和要求，认真规范公司运作。2011年，公司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历史形成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代管资金的情况已因重整计划

执行而彻底消除。 

 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

 报告期内，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公司进行有效



 

的管理和控制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公司内部控制的自

我评估报告比较全面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运行的实际情况，

我们认同该报告。 

 我们将同公司董事会一起共同努力，继续推进公司规范化建设

工作，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行为。 

 

三、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  本公司2011年度共实现净利润1,784,752.15元，本年度未分配

利润-750,425,699.98元，本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进行

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。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7号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

定》等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并结合了公司的自身情况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四、关于董事会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

计报告的说明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财务报告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，并

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[川华信审（2012）027  

号]。对此，作为独立董事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我们通过检查公司财务报告及审阅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的审计报告，以及与审计机构的充分沟通，认为该审计报告是公正

客观、实事求是的，其对董事会及其股东负责任的态度值得充分肯定。 



 

 同时，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及经营层在推进公司破产重整和重组

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。我们相信通过推进资产重组可改善

公司目前的困境，恢复持续经营能力。按照重整计划规定，重组方在

重组过程中向公司注入等值资产或现金的方式解决原大股东资金占

用问题的方案是可行的。我们原则上同意董事会对四川华信会计师事

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的说明和具体措施。我们也提请董事

会在积极做好重整执行和推进重组工作的同时，认真履行好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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